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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国内的先秦史研究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无论从角度、方法还是研究框架
的构建和观点结论上都曾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被公认为中国先秦史研究的一部优秀之
作。历经30年，本书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学术价值依旧不减。此次再版，作者除纠正原
书排印时个别字句的讹误，调整了一些插图外，还撰写了上万字的“再版后记”，围绕书
中一些概念性问题，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说明和补充，谈了自己的新认识，并对读者提出
的一些问题做了回应，学术含量很高，颇值一读。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商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家族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本书运用
现代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古文字学等多种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在充分挖
掘利用大量的田野考古资料和甲骨文、商周金文等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上，对商周家族形
态包括家族亲属组织的规模和结构、居住形式，家族成员的等级结构，家族内部的政治
形态与经济形态，家族的社会功能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探析，对商周不同历史时段家族
形态的演变及其变化的背景和原因及这种演变对国家结构、政体、军事组织、经济制度
等方面的影响做了深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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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价】



 
理论严谨，论断高明，运用资料也丰富……这本书所论问题，过去无人作深入系统研

究，作者笔下处处胜过前人。
                                                    ——张政烺

 
本书有不少前人未发的新见解……每一部分都是能独立成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李学勤
 

本书利用地下出土的各种先秦的文字资料和和其他考古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对
于许多单凭传世典籍所不可能研究的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使人觉得耳目一
新……本书一定能成为先秦古史研究中的传世之作。

                                                       ——林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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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试读】
 

关于商周家族形态的几点想法
 

朱凤瀚
 

拙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初版于1990年，距今已30年了。增订版是2004年出版
的，于今亦已16年。现在，在商务印书馆重新排印的这部书即将出版时，我没有像
1994年增订版时，补充“续编”，近十余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多已见诸于发表的论文。但
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写一个“后记”，结合近年来学者们新的研究成果，谈一下与这部书
所涉及的若干重要学术问题相关的几点想法。

回顾20世纪80年代，在整个社会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史学界在研究视
角、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方面也开始有了改观，由重视从政治与经济角度讨论社会形
态、社会制度，扩展到对古代社会史等领域的深入研究。除此而外，更为重要的是，纠
正了以往长期存在的所谓“以论带史”的倾向，重视在正确史观的指导下，将具体观点的
形成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考辨的基础上，让“实事求是”的原则真正落实在历史科学中。这
一转变对于中国先秦史研究尤有重要意义。

在当时，本书以商周家族的考察为核心，也正是希望通过这一角度揭示在人类早期
国家的共性之下，商周国家与社会的某些特质。

早期文明的发展，国家的形成与演变，都伴随着人类的社会组织从血缘到地缘的转
变，这是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国家、王朝是政治的
产物，在早期国家内，国民即其社会成员多是由若干血缘关系不同的族群构成（在古代



中国即是由若干姓族构成），血缘组织内部的亲和力有相对独立并异于国家行政组织的
一面，会对早期国家机器的运转造成阻力，因此，国家形态逐渐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
也必然是使社会成员的血缘组织之影响力逐步减弱乃至瓦解，而地域性社会组织逐步发
展扩大的过程。这是人类早期国家组织与早期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这个过程的
长短与转变的方式，不仅与建立了国家的各个古代族群、族团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及与之
相联系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的规模有关，而且与其历史地理背景及文化传统有关。这
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国民（特别是人数居多的社会下层）生活、生产组织的规模，更会影
响作为国家支撑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特别是社会上层）组织与王朝政治相适应的程
度、互动的形式及瓦解的速度，从而也牵连着国家形态。研究这一过程，实事求是地揭
示不同的早期国家社会组织在由血缘到地缘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共性，特别是不同的特
性，应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尤有意义。

在本书（正编及续编）中，笔者根据古代中国的情况，将上述发展过程约略分为了
商后期、西周与春秋、战国四个时段。当然，由于学者们对具体史料的理解不同，对于
本书所论会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与讨论正是深化研究的动力。在本书面世的
这三十年间，已有不少学者对本书的观点从各个角度表达过一些不同看法，有许多指
教，这是我要十分感谢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资料的日益丰
富，也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本书基于写作当时所掌握的资料与当时的认知水平所得出
的看法，确已有不少需要订正与深化。

此外，在近年来学者们发表的论著中，有的涉及到与本书相关的问题，其中有以下
几个概念性的问题，借这次写“后记”的机会做一些说明与补充：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血缘性社会组织”的概念问题。本书所论证的商与西周的贵族
家族，之所以可以认为其本质上属于血缘性的社会组织，是因为其是由父权家族发展而
来的宗法性组织，大宗与诸小宗间有血亲关系的纽带，同时兼有着宗法等级关系，血亲
与严格的宗法等级关系并存，是商周宗族组织的特性。言其血缘性，是就其核心成员的
关系而言，并不等于说，生活于此类商周贵族家族组织内部的所有成员间皆有血缘关
系，仍是史前的父系家族那个状态，这似乎是勿需赘言的。除了男性成员的配偶出身异
姓（尽管商代女子名称不言姓，但这与周人只是名号制度的不同，没有理由认为商人还
有同姓婚）外，在商人宗族内还会有被征服、被掠夺来附属于商人贵族的异姓成员
（《左传》定公四年“殷民六族”随伯禽封鲁，“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类
丑”即是此类人）。在商后期的商人墓葬中，非王的较大型墓亦常有殉人，包括青年男女
与未成年人，这些殉人即是在商人宗族内被奴役的异族成员。对于商人贵族家族内有着
奴隶与奴隶经济的情况，在本书1990年初版时即在第二章第三节有“关于人殉和家族内
的奴隶制”一节中有集中的阐述。至于西周贵族家族不仅存在着异姓的“家内奴隶”似的奴
仆，而且更有着异姓家臣（这在商人贵族家族内是否也已存在，资料似尚未能确证）。
家臣制度自西周始有迅速的发展，是造成春秋时期“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形成的基础。这
就是说，在论述社会组织由血缘到地缘的转变过程中，我们通常所谓商周血缘性贵族家
族组织，是就构成宗族组织核心成份的贵族之间的血缘纽带关系而言，并非简单地认为



只是纯血缘的亲属组织。对于这个概念性的问题，在本书中未能集中做一清晰的阐述，
在这里做一下补充还是有必要的。

其实，在当代研究者笔下通常出现的“商人”、“周人”称谓，与商周的贵族家族是性质
不同的，“商人”、“周人”的概念其实更应理解为是若干异姓族群的集合，或可称为“族
团”。

在1990年本书初版中曾将“商人”称为“商民族”，而将“商族”定为商民族中的子姓，
讲“周人”或称为“周民族”，将“周族”定为周民族中的姬姓，这些概念，颇易引起误解，我
在以后的文章中已很少使用。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商与周初青铜器铭文中通常被学者称为“族氏铭文”或“族徽”
（这个 “概念”就其性质来说有相合的一面，俗称徽也无妨，但不严谨，在汉语中“徽”不
一定是文字，可以是图形，而在商周器铭中的此类铭文应当是文字，只是多有艺术性的
表现方式）的铭文内涵。近年来有学者发文否定这类铭文表达的是族名，认为所表示的
是亲属称谓与官职，并认为将这些铭文当作是族名，会过分突出商代社会中的家族作
用，是对血缘组织的过度强调，是混淆家族组织与国家行政管理两个层面。所以，这个
问题的提出，实质上是置疑国家组织下会有上述商人贵族家族这类血缘组织的存在，否
定其对商王朝所起到的政治作用。但我个人觉得，如要置疑这一点，重要的似不是从国
家性质上的一般理论性的认识出发，而是要严谨地审视这种看法的学术根基，对被绝大
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族名铭文所作的各种其他解释是否符合科学的古文字学的认知，是否
合乎近数十年来被多种资料所揭示的商代社会的实际。

1983年第1期《考古》上刊载的张政烺先生的文章《郭沫若同志对金文研究的贡
献》特别提到，郭老所作《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讲到“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
号”，“是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的看法，“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并且经过半个世纪不曾
过时。张先生这样评价，应该是出自多年来对商金文研究的感悟，绝不是敷衍之语。

否定此类铭文为族名的学者，认为这类铭文包括亲属称谓，而多数则是官职名，但
实际上被学者们认可的族名铭文中是很少有亲属称谓的（除了少数器铭中有“子某”为族
名，这属于以族长名字命族名，非亲属称谓）。少数族名会附有“册”（作册）等官职
名，但这类职名亦只是标志作器者有“作册”的职务或其家族曾有族长任“作册”，本身并非
族名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族名铭文确与卜辞与商金文所见官名相合，而这
正是“以官为氏”的体现，且只有成为了氏名，才能在延续好几个世代的铜器上保留。

凡是熟悉商金文的学者都会知道，其实在此类被认作是族名的铭文中，有许多名号
我们并不能确指其来源，这正缘于古代氏名来源的多样性。郑樵《氏族志》所总结的多
种氏名来源解释了这一现象，但无论如何，绝没有根据将这些不能确知来源的名称都当
成官职名。要将大量的族名类铭文多改判为官职名，则必须要有严谨的出现在甲骨卜辞
与金文中的例证，这是一个需详细论证才能成立的命题。现今所见的以往被认为是族名
的铭文，有许多独特的名号据所铭铜器的年代知其曾存在于几个世代，比如从商后期中
叶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个别的甚至会到西周中期。如认为皆是作器者的官职名，显然
不可能存在于这么长时间，甚至改朝换代仍一直任同样官职。西周时期商遗民有不少还



使用着本宗族的名号，并乐于将之铭于器上，是与西周王朝为减少敌对力量，充分利用
殷遗民为自己服务而对殷人贵族实行的绥靖、优渥政策分不开的。

此外，还需指出的是，此类铭文常常署在作为祭器的器铭上，用于宗族祭祀先人的
礼器，在铭末署官名，自然不如解释为是作器者的族名合乎情理。学者或将较大型商墓
中出土带有这类铭文的铜器，解释为器主人生前为王官，故有此身份，这是将青铜器当
成显示政治身份的器物。但与其这样解释，倒不如从这些带有族名的铜器的性质多属祭
器来看（多有受祭者日名），理解为有较高地位的贵族在自己宗族内具有宗子的身份，
故多拥有青铜礼器为好。

在商与西周早期的墓地中，众所周知，由于墓地多数被盗，特别是较大型墓多被
盗，墓葬里的铜器是主要盗取的对象，所以即使是族墓地，也不便认为族墓地中必定会
存有大量的铭有族名的铜器。只有在盗扰较少的族墓地中，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墓中，或
不同时期的墓葬中会出铭有同样族名的青铜器，如滕州前掌大墓地、罗山蟒张后李墓
地、泾阳高家堡戈氏墓地等。而且，随葬的青铜器毕竟只是作器者生前所作青铜器的一
部分，甚至是少量的部分，大量的器物会传于子孙，会陈列于各家族的宗庙中，不一定
皆会埋入墓中。

卜辞与商金文资料揭示，在商后期王国内存在着众多子姓的与非子姓的贵族宗族，
在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商代社
会有多么的原始，并非低估了商王国发展的水平，因为大量的资料证明，这种“族”已非
单纯的亲属组织，其所具有的宗法团体、武装集团与经济组织的性质，使其也具有商王
国基层行政单位与军事组织、生产组织的作用，这恰是商后期王国作为早期国家的特点
之一。本书用一定篇幅探讨了这种特点形成的原因。

我个人觉得，几代学者数十年来对商与西周时期家族组织特征与性质的认识，是中
国上古史研究应充分予以肯定的成果，今后的研究必然会后来居上，必然会纠正、补充
以往认识上的种种偏差，深化认识，但这个研究的基础似不宜简单地抛弃。

第三个问题，是对商与周初青铜器铭文中“复合氏名”的理解问题。在本书中，曾以
复合氏名作为了解商人家族组织构成形态的资料。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复合氏名问题又
做了多方面的探讨，这是很有必要的。复合氏名的形式有多种，特别是其中那种大的
“亞”字形中容有复合氏名的较复杂的分布形式，如何正确解读，确需做深入思考，或许
有待于今后新资料的发现。但是，对复合氏名的解读，常有学者提出“合并”说，即是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宗族共同作器，也有的学者提出是通婚的两个族共同作器，这样的两种
说法，与铭有复合氏名的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祭祀用的礼器之性质似有不合。作为祭器，
作器者必然只能是本宗族成员，《左传》僖公十年狐突所云“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的原则，虽不能理解得过于严谨（比如商王会祭非子姓的伊尹，这很可能属于《国语·鲁
语上》中展禽所云“以劳定国则祀之”），但对于作为宗族内与宗法制度相联系的祭祀礼
仪，基本上是应当遵守这一原则的。非本宗族的成员，尤其是姻亲，似无可能与之联合
作器来祭祀同一位先人。而在当时，为祭祀先人作礼器，一般是各家族内宗子所为，是
其个人所具有的宗法身份与权力的表徵。即使是同宗的亲族，已经各自单立族氏，作祭
器也是祭祀自己依宗法身份可祭的先人。祭器似亦不具有用来显示宗族之间联谊的功



能，两个同宗的小宗家族联合作器祭祀大宗先人，这样的情况亦需要有例子证实其有。
在西周时，大宗会掌控本宗族成员制作礼器的行为，而大、小宗一般也是各自独立作器
的（如簋与卫簋铭文所示）。

由这个问题我感觉到，对甲骨、金文等古文字资料的解读，宜充分考虑当时的社会
历史背景，考虑当时的宗族制度与礼制。对旧有的认知作新的更深刻的阐述，是学科发
展的必然，但学术创新必须有其合理性。商金文中与殷墟卜辞中有若干值得深入钻研的
重要学术问题，比如上述复合氏名中的复杂形式，比如日名制与金文中的“亞”字形等，
而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大大促进我们对商周家族制度，特别是名号制度的了
解，这些都有待于年轻而有才华的学者们的持续努力。

第四个问题，是有关“族墓地”的问题。在本书的商、西周时段的论述（包括“续编”）
中，都援引过墓地资料，试图通过解析墓地布局、墓位、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等情况，来
探讨墓主人们生前的家族结构、等级结构。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叶，我在写本书中
有关部分时，仅有少量的前辈学者对墓地做分析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考，比如张忠培先生
对史前墓地的解析方法，比如《沣西发掘报告》对西周张家坡墓地的布局解析，还有北
大考古教研室出版的《商周考古》的有关章节等。特别是《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刊
出的《殷墟西区发掘报告》头一次提供了含有若干墓群、组的大片墓地的资料，报告的
结语也有很好的富启示性的论述。记得当时曾多次与陈雍兄共同分析殷墟西区的资料
（从陈雍兄处多受启发），画了好几大张的图，将不同期的墓葬涂成了不同的颜色，以
解析墓地形成的过程，探讨各群、组墓位分布的形式与规律。在本书中所采用的按墓葬
期别来分析墓地形成过程的连续展开式的图示方法，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因
为到了一块较大墓地之晚期，不同群组的墓葬世代向外延伸分布的结果会连成一片，很
难再看出其中应该区分的若干小片族墓地的分布，只有作分期的解析，才能较有依据地
做墓地群、组的分划。

“族墓地”在商与西周社会的普遍存在，不应该被怀疑，郑玄在《周礼·地官》“族坟
墓”注中讲过“同宗者，生相近，死相逼”，确切阐释了族墓地所以存在的人们的心理与心
灵之根源。族墓地的不同类型，直到中国近代社会，还在各地区普遍存在过。如果对
商、西周墓地作时段的解析展示，会看到在一片墓地中，先是有几座墓相聚合，埋在一
起，形成几个墓组，每个墓组实际上即形成了最初的小墓地，各个小墓地之间，一般都
会有相当远的距离。至以后各期墓，会分别向这几个墓组聚合，逐渐扩大了墓组的分布
面积。从这种目的形成的过程中可以判断，早期彼此在空间上有意与其他墓组相隔离的
每一墓组与其所在的墓地，即应该是有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的“族墓地”，单纯的墓位聚
合过程与聚合状态虽然只是族墓地的表徵之一，但无疑是判断族墓地存在的重要依据之
一。划分族墓地一定要避免将凡存在于一块较大面积墓地中的墓葬均归为同一族的墓
地，上述这种按时段解析墓地形成过程的方式是极为重要的。若干小片的墓地，是否彼
此间因有宗族关系而联成一片更大的墓地，从而反映了更高一级的亲属组织的存在，自
然要看其他墓葬因素，比如墓葬形制、随葬品的形制、组合及陳放位置，特别是别致的
葬俗等。在本书初版曾对当时所想到的判别所谓族墓地的原则有过表述，并在作殷墟西
区墓地分析时，有过探讨。当然，这时的研究只是出于希望充分利用墓地资料解析社会



组织的愿望，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其不严谨、不成功处自然是有的，但或许有为其他
学者提供借鉴的作用。

近十几年来，在安阳殷墟孝民屯墓地、陕西周原遗址的发掘或调查，都揭示出一种
类似的情况，研究者称之为“居葬合一”的状态，即墓地往往存在于遗址的旁边，即使像
上个世纪70年代发掘的“殷墟西区墓地”，其实在其间也分布着若干处居住址及手工业作
坊遗址。这说明，当时一般的商人与周人家族的墓地，有一种形式，即将墓地置于离自
己族居地不远的地方，正如社科院考古所在《安阳孝民屯（四）殷商遗存·墓葬》上册
（文物出版社，2018年）中所讲“此次孝民屯遗址的发掘情况也证实，这种‘居葬合一’的
模式是殷墟时期最主要的聚落形态。”（近期二里头遗址发掘的新资料，也表明在遗址中
心区，有墓葬置于居址范围中或邻近处的现象）与这种小面积族墓地对应的很可能正是
墓主人生前聚族而居的状态。在当时的都邑中，围绕在宫殿区周围居住的各贵族家族所
能占有的居址与属地面积有限，这很可能是将墓葬置于居址中或附近的原因。在非都邑
地区则仍会有与居址隔离的较大面积的独立墓地存在。至于在殷墟与周原手工业作坊附
近的墓地如确是手工业者的墓地，其是否为族墓地的形式，应该与这些手工业者的身份
与其生前是否以族为生产单位并聚族而居有关。

近年来，学者亦提出“超越血缘纽带的地缘性墓地存在”，这自然是有可能的，特别
像到了西周时期，像周原地区、丰镐地区，聚居了不同姓族，不同来源的居民，这种状
态体现于该区域的墓地中，自然会出现这种所谓“地域性墓地”，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
“地域性墓地”应是就整个墓地而言，并不能否定其中若干小面积的族墓地的存在，像周
原扶风的姚家墓地等则是包含着若干族墓地的较大面积的墓地。因此，“族墓地”是有大
小层次之分的。讲“族墓地”不一定皆是指大面积的由数个墓组构成“墓群”的较大面积的形
态。对商、西周时期完全从“地缘性”来笼统解释当时的墓地，会忽视其中“族墓地”的存在
及其反映的居民社会组织的形态。实际上，可以认为是纯“地缘性”的墓地应只是存在于
近现代。

第五个问题，回到本“后记”开始提到的问题，即地缘性社会组织在商、西周时期发
展的情况。在本书中曾引用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有关西周初周人设立“里”的
意义，同意他所认为的，设立“里”为基层行政单位，将商人诸宗族加以“里”的地域划分，
是周人治理殷遗民的一种手段。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初版即曾举过大家都知道的
西周金文的例子说明，此种“里”之类的地域性组织并非仅设在成周，“这大概是周王朝对
所统治地区民众加强控制的一种带普遍性的措施。只是其中当尤以治理殷遗民为重点”，
并没有认为只有成周才设有“里”，也不是认为这种措施只专对“殷遗民”。

所谓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即以地域来划分居民，以不同层级的地域区划作为居民组
织的各级单位，在当时，无论是商人还是周人基本上还是聚族而居（族的大小规模会不
同）情况下，应该多数不是自然形成的。统治者人为地以地域来划分居民组织，无疑是
一种进化的行政管理手段，用以抵制与减少被统治者家族组织的存在对国家行政带来的
阻力。应该说，在西周时期“里”之类地域性居民组织单位可能已渐渐设置得比较普遍，
但“里”在各地区具体的发展过程，以及“里”的大小、有无面积的统一规定，是否已有了如
东周文献中所见的那种有墙有“里门”的形态等，限于资料，一时似难以讲得很清楚。在



西周早期偏晚约昭王时的令方彝、方尊铭文中讲到周公子明保奉王命来到成周，“舍三事
令”，“舍四方令”，即施命于王朝内外服诸官，其中内服职官有“里君”。此“里君”显然即
是负责管理“里”中居民事务的官员，但听明公施命的“里君”究竟有多少？即使只是指成周
的“里君”，光成周的“里”即不会少，总不可能所有“里君”都有资格到王朝听明公训诰，所
以此铭文的“里君”也可能是管理所有成周“里君”的总负责人。“里”的设置应比较普遍，除
成周外，宜侯夨簋铭文中有“在宜王人十又七里”，史颂诸器铭文中所见苏地有“里”。铭文
所见王畿内周原区域内的“里”有大簋中的王赐大的“ 睽里”（是以小贵族“ 睽”私名命名
的“里”）与五祀卫鼎中的卫舍给裘卫的“林 里”（“林 ”则像是地名），这样的“里”未必设
在城邑内，似是一种独立的聚落。现所见西周铭文中有关“里”的资料有限，“里”在西周时
期的王畿及封国内发展的情况，目前还未能有更详细的了解。

有的学者不认为“里”是起源于西周，认为既然周人对殷遗民加以“里”的划分，不排除
商人本来即有类似的地域性行政组织，并因而对商人以族为社会组织单位表示怀疑。我
倒是觉得，设“里”有可能是周人在灭商前在关中对已征服的地区所采用过的地域性行政
管理手段，在克商后移用到成周及其他占领区。商后期时商人有无“里”，或有无其他地
域性行政组织，从理论上讲，也未必没有，但是这也是个需要实证的问题。迄今在殷墟
卜辞与商金文中多有称“某邑”的聚落名，其规模有大小之分，只是未必是地域性行政单
位的名称。所以商后期王国中的地域性具行政性质的居民组织有否，还需要作深入研
究，也可能会有待新资料的发现。亦正囿于资料的不足，本书对商这一时段地域性行政
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情况只能阙如，而暂以西周王朝设“里”，作为探讨早期国家中地域性
行政组织的功能与其兴起之原因的资料。

 
以上所言，是借本书再版之机缘，将自己在阅读近年来诸家与本书内容相关的论著

时所产生的想法，集中起来拉杂地作一简略的阐述。因学识限制，加之考虑不周，会多
有不妥之处，敬请学者们指教。作为初版于三十年前的这本书，今天如仍能在研究角
度、研究方法以及某些具体看法上对学术研究起到一点作用，或不当之处可引以为戒
鉴，都会使我感到慰藉。
 
 

（本文原为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的再版后记，题目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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